
 

 

 

 

肇庆学院院长办公室文件 

 

 

肇学院办„2016‟8 号 
 

 

 

肇庆学院关于做好 2016 年高等学校 
教师资格认定工作的通知 

 

各单位： 

根据《广东省教育厅关于开展 2016 年高等学校教师资格认定

工作的通知》（粤教继函„2016‟9 号）精神，为做好我校今年高

等学校教师资格认定工作，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认定范围 

符合国家颁布的《教师法》、《教师资格条例》规定的高等学

校教师资格条件，2016 年 5 月 15 日前未达到国家法定退休年龄，

现在高校教学岗位上任教的专任教师（含高校编外长期聘用教

师）。 

二、认定条件 

申请认定高等学校教师资格者应当符合以下 4 个条件：中国

公民身份、思想品德条件、学历条件和教育教学能力条件。 

   （一）思想品德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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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热爱社会主义祖国，努力学习邓小

平理论，坚持党的基本路线，有良好的政治素质和道德品质，遵

守宪法和法律，热爱教育事业，履行《教师法》规定的义务，遵

守教师职业道德，为人师表。 

    （二）学历条件 

  具备国民教育系列研究生或者大学本科毕业学历。 

  （三）教育教学能力条件 

  1．身体条件：具有良好的身体素质和心理素质，无传染性疾

病，无精神病史，能适应教育教学工作的需要，按照教师资格申

请人员体格检查标准，经教师资格认定机构指定的县级以上医院

体检合格。 

   2．普通话水平：普通话水平测试达到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

会颁布的《普通话水平测试等级标准》二级乙等以上标准。 

  具有教授、副教授专业技术资格（不包括其他系列高级专业

技术资格，下同）或有博士学位的申请人可免普通话测试。 

  3．教育学、心理学课程学习要求：非师范教育类专业本科毕

业人员申请认定高校教师资格，申请前须补修师范本科同等要求

的教育学、心理学课程并取得合格证书。 

  已在高等学校或通过国家自学考试等途径学习并取得师范本

科教育学、心理学课程合格证书；或参加省教育厅委托有关高校

举办的高校教师岗前培训班，学习并取得高等教育学、高等教育

心理学课程合格证书者，可免修教育学、心理学课程。 

  4．教育教学能力：具备承担教育教学工作所必须的基本素质

和能力。除全日制师范教育类专业本科毕业的人员，以及具有教

授、副教授专业技术资格或有博士学位的申请人外，其他申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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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应按照教育教学能力测评办法和标准接受测试，并达到合格标

准。 

三、我校申请认定高等学校教师资格有关工作安排和要求 

（一）报名、教育教学能力测评和普通话水平测试 

申请认定高等学校教师资格的人员于 3 月 28 日（星期一）前

到所在单位报名，各单位负责登记好须参加教育教学能力测评和

普通话水平测试的人员名单。 

教育教学能力测评由申请人所在单位自行组织专业测评小组

进行（测评所需材料由人事处另行发放）。专业测评小组由 3-5

名专家组成，测评专家必须具有副教授以上职称（其他高级专业

技术资格如高级工程师等不能等同）及高等学校教师资格。测评

结束后，各专业小组组长把测评结果报人事处。 

普通话水平测试在我校的普通话测试站进行，请各单位于 3

月 29 日（星期二）前将本单位需参加测试人员名单报测试站办理

报名手续，报名详情请咨询学校普通话测试站（电话：2776517）。 

请各单位接受申请人报名时认真按《2016 年申请认定高等学

校教师资格人员报名情况表》（附件 2）与《申请认定高等学校教

师资格人员任教情况表》（附件 3）要求填写好申请人的各项信息，

并凭上述两表于 3 月 29 日（星期二）前到人事处统一领取本单位

申请人所需的有关表格。 

（二）学历鉴定 

根据广东省教育厅规定，所有申请认定高校教师资格人员均

须进行学历鉴定。具体要求为： 

1.凭博士学位，免教育教学能力测试及普通话测试的申请人，

必须提供博士学位证书认证报告复印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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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没有中级职称的编外长期聘用人员，必须提供研究生学历

（或学位）证书认证报告复印件； 

3.其他申请人须提供本科（或研究生）学历（或学位）证书

认证报告复印件。 

申请人可以选择广东省高校毕业生就业指导中心授权的代办

点（肇庆市的代办点设在市人才服务中心，地址：肇庆市端州五

路 19 号人才大厦；联系电话：2208361）现场申请代办学历鉴定

事宜，也可选择教育部全国高等学校学生信息咨询与就业指导中

心授权的我省学历认证代理机构进行网上快速鉴定（登陆广东省

教师资格网 http://jszg.gdhed.edu.cn，进入“学历鉴定”栏目

后按页面提示操作）。 

由于进行学历鉴定需要较长的周期（通常为半个月到一个月

左右，在高峰期耗时更久），因此申请人必须尽快办理，以免延

误教师资格认定。 

（三）体检 

按规定，体检必须在经教师资格认定机构指定的县级以上医

院进行。广东省教育厅指定肇庆市申请认定教师资格的体检医院

只有“高要市人民医院”和“端州区人民医院”两家，在非指定

的医疗机构进行的体检一律无效。为方便我校申请人员，我校指

定高要市人民医院(位于肇庆市天宁北路，儿童公园对面)作为申

请认定高校教师资格人员的体检医院。 

申请人到医院体检前须先把《广东省教师资格申请人员体格

检查表》(贴上本人正面免冠 1 寸彩色照片)交人事处审核盖章，

然后带上体检表和本人身份证到高要市人民医院，医院在核对体

检者身份无误后方进行体检。体检结果由学校人事处到医院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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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取。申请人请于 2016年 4 月 15 日（星期五）前完成体检。 

    （四）有关表格的填写要求 

1.《教师资格认定申请表》的填写 

今年的教师资格认定继续采用网上报名的方式，网上报名时

间为 4 月 22 日至 26 日，请申请人务必按规定时间上网填报相关

信息，提前或延迟填报均无效。在规定的网上报名时间（开放时

间：工作日 8:30-17:30，周末及国家法定节假日不开放）里，申请

人先登陆“广东省教师资格网”（http://jszg.gdhed.edu.cn/），进入“网

上报名”栏目，按要求填写好各项信息并保存后，利用网页的打

印功能，直接打印出《教师资格认定申请表》（必须用 80 克 A3

纸双面打印，一式两份）。 

2.《申请人思想品德鉴定表》的填写 

该表第 1～3 栏由申请人填写，第 4～9 栏由各单位基层党组

织负责填写（不需盖章），其它由学校填写。 

四、申请材料的报送 

申请人员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体检、普通话测试(免测者除

外)、教育教学能力测评(免测者除外)及网上报名后，请备齐下列

材料，由所在单位于 2016 年 4 月 29 日（星期五）前统一交人事

处。 

1.《教师资格认定申请表》1 式 2 份（由申请人在网上严格按

要求填写，并用 80 克 A3 纸双面打印，均须贴上同底照片）； 

2.近期 1 寸免冠半身正面彩色照片 1 张（办证用，背面写上

姓名，用曲别针夹在申请表上）； 

3.身份证复印件 1 份； 

4.学历（学位）证书复印件 1份(研究生毕业的还必须同时提

http://jszg.gdhed.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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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本科毕业证书复印件 1 份)； 

5.学历（或学位）证书认证报告复印件 1 份； 

6.普通话水平测试等级证书原件和复印件 1份(原件经验证后

退还申请人。已参加我校组织的普通话测试，但还未办理等级证

书的可暂不提交)； 

7.《申请人思想品德鉴定表》1份； 

8.除了全日制师范本科毕业的人员，其他人员还需提供补修

教育学、心理学课程的合格证书复印件或《高等学校教师岗前培

训合格证书》复印件 1 份，或提供在本科学习期间已修教育学、

心理学课程的有关证明。 

9.编外长期聘用人员还须提供以下材料： 

（1）2015-2016 学年的教学任务书，任务书须准确、清晰地

显示申请人课程安排情况（包括课程名称、任课班级、课时、开

课时间等），须经学校教务处盖章确认； 

（2）由申请人户籍所在地派出所开具的关于申请人无犯罪行

为记录的证明。 

请各单位组织本单位教职工认真学习文件精神，及时通知符

合申请教师资格条件的人员报名，按照文件规定的时间和要求做

好各项工作，按时收取和统一报送申请材料，学校不受理个人送

交材料。材料不齐全或逾期报送材料，顺延到下一次申请。 

 

附件:1.肇庆学院 2016年教师资格认定工作日程安排表 

2.2016 年申请认定高等学校教师资格人员报名情况表 

3.申请认定高等学校教师资格人员任教情况表 

4.教育教学能力测评办法和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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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体检注意事项 

6.广东省教师资格申请人员体格检查标准 

                      

                   

                                          院长办公室 

                                     2016年 3 月 2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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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肇庆学院 2016 年高校教师资格认定工作 
日程安排表 

 

 时 间 内      容 备注 

3月 24日至 

3月 30日 

1.申请人员准时于 3月 28日（星期一）前到所在

单位登记报名。 

2.各单位凭填写好的《2016年申请认定高等学校

教师资格人员报名情况表》与《申请认定高等学校教

师资格人员任教情况表》于 3月 29日（星期二）前统

一到人事处领取有关表格，同时把本单位需参加普通

话测试人员名单报测试站办理报名手续（报名详情请

咨询学校普通话测试站，电话：2776517）。 

3.申请人于 3月 30日（星期三）前到所在单位领

取《思想品德鉴定表》、《体检表》和《普通话测试报

名表》，按要求填写表格。 

 

3月 31日至 

 4月 27日 

1.由学校普通话测试站负责安排普通话测试（具体时

间由测试站另行通知）； 

2.申请人按要求持体检表和本人身份证到高要市人民

医院体检(4月 15日前完成)； 

3.由需参加教育教学能力测评的申请人所在的单位成

立专业测评小组，完成对本单位需进行教育教学能力

测评的申请人员的测评工作（测评所需材料由人事处

另行发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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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申请人进行网上报名，在报名系统中按要求填写好

各项信息后，用 80 克 A3 纸双面打印出《教师资格认

定申请表》（1式 2份）。网上报名时间为 4月 22日至

26日（报名系统开放时间：工作日 8:30-17:30，周末

及国家法定节假日不开放）； 

5.申请人按报送材料要求准备好申报材料，于 4月 27

日（星期三）前交到所在单位（申请人所提供的所有

照片必须为同底同版）。 

4月 28日至 

 5月 13日 

1.各基层单位党组织填写申请人的《申请人思想品德

鉴定表》，并按要求将申请人的有关材料备齐后于 4

月 29日（星期五）前统一交人事处。 

2.学校教师资格专家审查委员会对申请人进行资格审

查。 

 

5月 14日至 

5月 25日 

1.审查通过名单公示(公示 7天)； 

2.公示结束后上报省教育厅核准、发证。 
 

 

说明：申请人务必尽快到学历认证代办点（设在市人才服务中心，地址：肇庆市端

州五路 19号人才大厦；联系电话：2208361）或通过网上快速鉴定方式（登陆广东省教

师资格网 http://jszg.gdhed.edu.cn/，进入“学历鉴定”栏目后按页面提示进行操作）

办理学历（或学位）证书认证。



附件 2： 

2016 年申请认定高等学校教师资格人员 
报名情况表 

 

序

号 
姓名 

学历 

学位 
职称 

现任教

学科 

是否

全日

制师

范类

本科

毕业 

是否

参加

教育

教学

能力

测评 

测试科目

(课程) 

是否

参加

普通

话水

平测

试 

手机号码 

1          

2          

3          

4          

5          

6          

7          

8          

9          

10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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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申请认定高等学校教师资格人员任教情况表 
 

所在单位（盖章）：                

姓名 

本学期任教课程 

（须为学校教学计划

规定的课程） 

本学期任教班级  总学时 周学时 

     

     

     

     

     

     

 

教务处（盖章）：                    

年   月   日 

 

 



 

 - 12 - 

附件 4： 

教育教学能力测评办法和标准 
 

一、申请人所在单位负责组织专业小组进行测评，成员一般

由 3～5 人组成,成员必须具有副教授以上职称（其他高级专业技

术资格如高级讲师、高级工程师等不能等同）及高等学校教师资

格。测评成绩取专业小组成员的平均分。 

二、测评分试讲和面试两部分，总成绩分别为 100 分。试讲

成绩和面试成绩必须分别达到合格线(合格线为 60 分)。试讲时间

为 20～40分钟，面试时间为 5～10 分钟。测试的地点和时间由教

师资格专家审查委员会指定，试讲内容由申请人按照申请教师资

格的种类和申请任教学科(课程)自选。 

三、评分标准 

项目 项目要求 满分值 

试 

讲 

教学设计 
教学目标明确，重点突出，条理清楚，能抓住

要点，体现素质教育的要求。 
30 

教学方法 
善于组织课堂教学，熟悉教案，讲授正确，适

当运用教学资源辅助教学，正确把握课型特点。 
20 

教学技能 
普通话准确，表达流畅清晰，板书规范合理，

教学组织严密。 
30 

教学效果 实现教学目标，教学效果好。 20 

面    试 

通过交谈、提问等方式，重点考察申请人的仪

表仪态、行为举止、思维能力和口头表达能力。 
50 

通过交谈、提问等方式，重点考察申请人运用

教育学、心理学理论解决教育教学和学生管理

实际问题的能力。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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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 

体检注意事项 
 

1.申请人认真如实按《广东省教师资格申请人员体格检查表》

要求填写相关栏目，并贴上本人照片，该表在体检前须先到人事

处审核并在照片上盖章，否则，医院拒绝体检。 

2.体检前一天晚上 10 时后禁食，体检当日早晨禁食、禁水，

避免剧烈运动，并在上午 9：30 前到医院作抽血检查；女性在月

经期间，不得做尿检，月经干净 3 天后方可检查；怀孕妇女不作

X 射线检查。 

3.申请人携带经人事处审核并盖章的《广东省教师资格申请

人员体格检查表》和本人身份证到高要市人民医院健康管理科（门

诊综合大楼五楼）登记并领取化验单据。医院核对体检者身份无

误后方进行体检。申请人体检完毕将体检表交回医院健康管理科，

体检结果先由医院整理、汇总和登记，之后统一转交学校人事处。 

4.体检费按规定标准收取，费用由申请人自付。请申请人于

2016 年 4月 15日（星期五）前完成体检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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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6： 

广东省教师资格申请人员体格检查标准 
（2013 年修订） 

 

    第一条  严重心律失常、各种器质性心脏病伴心功能不全者，

不合格；先天性心脏病，经手术治疗或三级医院专科检查明确不

需手术治疗者，合格； 

    遇有下列情况之一的，排除心脏病理性改变，合格： 

    （一）心脏听诊有生理性杂音； 

    （二）每分钟少于 6 次的偶发期前收缩； 

    （三）心律每分钟 50－110 次； 

    （四）心电图有异常的其他情况。 

    第二条  严重血液病，不合格；单纯性缺铁性贫血，Hb≥90g/L，

女性高于 80 g/L，合格。 

    第三条  结核病不合格，但下列情况合格： 

    （一）原发性肺结核、继发性肺结核、结核性胸膜炎、临床

治愈后稳定 1 年无变化者； 

    （二）肺外结核病：肾结核、骨结核、腹膜结核、淋巴结核

等，临床治愈后 2 年无复发，经专科医院检查无变化者。  

    第四条  慢性支气管炎伴阻塞性肺气肿、严重支气管扩张、

严重支气管哮喘，不合格。 

    第五条  严重溃疡性结肠炎和克隆氏病，不合格。 

    第六条  各种急慢性肝炎，不合格。慢性肾炎伴有肾功能不

全、慢性肾盂肾炎、多囊肾及各种原因所致的慢性肾功能不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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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合格。 

    第七条  I 型糖尿病、II 型糖尿病伴心、脑、肾、眼及末梢循

环等其他器官功能严重受损者、尿崩症、肢端肥大症、甲亢伴严

重凸眼且治疗不佳者，不合格。 

    第八条  有癫痫病史、精神病史、各型严重人格障碍、难治

性强迫症、癔症等神经症、精神活性物质滥用和依赖者，不合格。 

    第九条  红斑狼疮、皮肌炎和多发性肌炎、硬皮病、结节性

多动脉炎、类风湿性关节炎等各种弥漫性结缔组织疾病，大动脉

炎，不合格。 

    第十条  晚期血吸虫病，晚期血丝虫病兼有橡皮肿或有乳糜

尿，不合格。 

    第十一条  色觉检查异常者，不宜从事美术、化学、生物等

以颜色作为技术指标和实验数据的教学岗位。 

    第十二条  两耳听力均在 3 米以内，或一耳听力在 5 米另一

耳全聋的，不宜从事幼儿教育教学岗位。 

    第十三条  严重口吃，吐字不清，持续声音嘶哑、失声及口

腔有生理缺陷并妨碍发音不合格。 

    第十四条 申请认定幼儿园教师资格人员，须如实填写并签名

确认既往病史。增加淋球菌、梅毒螺旋体和妇科滴虫、外阴阴道

假丝酵母菌（念球菌）检查项目；对出现呼吸系统疑似症状者增

加胸片检查项目。 

第十五条  本体检标准从 2013 年 9 月 1 日起执行，原体检标

准自本标准实施之日起废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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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开方式：依申请公开 

肇庆学院院长办公室               2016年 3 月 23 日印发 


